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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评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陆建人 

   

  在10月8日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李肇

星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了字。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加入了该条

约，并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这件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东盟国家，都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这一历史性事件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过去12年中，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而在今年的10＋1会议上，中国正式加

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通过联合宣言将双方关系提升到“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伙伴

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加入由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签署的条约。这意味着，双方关系已正式

化、法律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实，中国对于加入该条约已考虑多时。早在两年前就提出对加入该条约持积极态度。

该条约的精神与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及我国一直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是

相符的。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加入由中小国家签署的条约，体现了中国对它们维

护的地区和平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对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和平的强烈意愿。此举还

向世界表明中国这个大国与东盟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作为条约的签署国，都

必须履行条约所规定的责职。 

  有人担心，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有领土争端，加入该条约后是否会因此而受到束

缚？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一向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与该条约的精神是一致

的。另外，经过长达13年的磋商，中国与东盟已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争端各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这完全符合我国的一贯方针。今后如再发生

领土争端，相信一定会在该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原则下断然解决。 

  第二，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东盟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都有所减弱。印尼等核心国家不得不把

精力放在国内政局的稳定上，从而限制了其对地区事务的关注。而中国、印度等亚洲邻国正

在迅速崛起，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使东盟有了危机感。东盟决心借重大国影响

力来重振其国际地位。让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无疑

有利于发挥东盟的影响力。在此次巴厘会议上，印度已加入该条约。据悉，俄罗斯今后也将

加入。另外，地区内大国加入该条约，使东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更有保障，从而使东盟能更

放心地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 

  第三，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南亚地区各国维持和平与稳定、开展合作的法律基础。现

在，该条约已实现了对区外国家的开放，这意味着有法律保障的和平、稳定的地域范围正在

向亚太地区扩展。中国的加入对亚太地区的和平意义尤为重大，这表明，中国根本不是什么

威胁，而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的这一举措已对本地区另一个大国——日本

产生了影响。日本感到自己慢了一步，正在积极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如果亚太地区所有大国

最终都加入这一条约，那么该地区的和平繁荣将更有保障。 



   

  双边贸易额将超700亿美元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十分重视维护和发展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坚信这种关系的发展对双方

以及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出席

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 

  1997年12月，江泽民出席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议，并参加了首次东盟——

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

定了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11月，在文莱举

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今年8月19日，第9次

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会上，中方正式递交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加入书。双

方商定在今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中国加入该条约的签字仪式。 

  近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合作越来越富有成效。自1995年

起，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15％的幅度增长。2003年全年双边贸易额预计将超过700

亿美元。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现在，中

国与东盟间的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以及科技联委会共同构

建了中国——东盟五大平行对话合作机制。（据新华社） 

   

解读《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处理成员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和法律依据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南亚国家联合为一个区域性国家组织——“东盟”的法律

基础。东盟于1967年8月8日成立，初期只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个成

员。1976年2月24日，在巴厘岛举行的首届东盟首脑会议上，这五国的首脑签署了该条约，它

标志着东盟有了处理成员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和法律依据。同时，该条约也成了东盟成员开展

政治合作的纲领。此后，东盟每接纳一个新成员，都要求其承认并签署这一条约。 

  规定相互关系六原则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前言加五章共二十个条款组成，其宗旨是促进缔约国人民之

间的“永久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规定了处理成员间相互关系的六项原则：一、彼此尊

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及民族特性；二、各国都有免受外来干涉、颠覆或压

迫，保持国家生存之权利；三、不干涉他国内政；四、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五、反对诉诸

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六、开展有效合作。 

  内部解决争端 冲突不交联合国 

  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第四章“和平解决争端”，规定缔约各方必须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

端，禁止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如发生严重争端，应由缔约各方部长级代表组成的“高

层理事会”进行调停。该条约并不禁止其成员将彼此争端诉诸联合国，但鼓励在此之前先在

条约框架内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东盟成立以来，成员间的争端时有发生，包括局部小规模

的武力冲突。《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产生，为和平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或冲突发挥了有

效作用。 

  合作是第一 

  条约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促进成员间的合作。第三章“合作”规定了缔约各方在推进相互

间政治、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并要求将合作扩大到与所有区域外国家和组织的范围。总的

看，《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本精神，如其前言所述，是与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十项



原则相符合的。 

  三改条约接纳“外人” 

  1987年12月15日和1998年7月25日，东盟先后两次对该条约作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之一是

“非东南亚国家”也可加入该条约（但需经过各签署国同意）。这意味着，该条约开始向东

南亚地区之外的国家开放。在刚结束的第9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又对该条约进行了第三次修

改，进一步明确其向东南亚以外地区开放的性质。显然，东盟有意利用该条约提升其在东亚

和亚太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